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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
告
壺
：

一 

爲
通
吿
事
：
近
閱
美
國
三
藩
市
世
界
日
蜀
載
有
斤.
洲
洪
門
敦
公
藏
堂
重
用
洪
門
義
士- 

文
。由
該
棟
堂
會
長
譚
護
聘
注
本
兼
伎
建
洲
各
國
忠
義
駕
員
爲
評
議
員
事
。
本
fs部
認
定 

該
献
堂
此
舉
。實
有4
煽
動
圖
謀
分
散
本
露
在
美
洲
之
團
結0
量
。
查
才
黨
於
民
國
三
十 

五
年
九
月
在
上
海
開
五
洲
洪
口
大
酬e
整
正
名
爲
「中
國
洪
門
民
治
黨
」
。早
已
摒
除 

B^sf

致
公
堂
」「致
公
黨
」之
名
稱6.
而
底

4:-黨
第
吉
屆
美
洲
洪
恐
大
會
。重
申
网
議
决 

定
取
清
在.案
T
辦
曾
，
以
後
凡
自
用
「致
公
黨
」「致"
堂
」等
名
義
。發
出
言
論
。及
任
何 

行
動
6
觀
與
我
串
國
洪
門
民
治
黨
」無
涉,a

，？
昼 

*
黨
對
於
叫
黨
問
題
。對
於
國
是
間
題
。常
然
何
我
黨
之
主
張
和
决
策
一本
總
部
决
定
奉 

行
避
，照
峨
行
。.
凡
我*
洲
本
黨
黨
員
。須
要
堅
守
崗
位
。
爲
木
黨
而
謀
福
rlj。進
而
爲 
國 

蒸
而

:1四
强
。
凡
所
謂
譚
護
會
長
委
任
之
府
銜
。
應
加
以
否
菓
。勿
受
愚
弄
。是 
妇3

要 

豪
肥
嫌
洲
歷
屆
洪
懇
。均
育
請.，求e
藩
市
致
公
堂
改
正
名
瞬
。以
求
本
黨-仕
美
洲
方
面 

名
融
統
一   

».共
同
合
作
。图
黨
爲
资
謀
利
益
。但
屢
遭
頑
抗
亠
堅
决
不
改
。獨
豎 
幟
。 

絕
絆
介
伶
誠
蔻
。
又
於
去
年
五
月
毋
黨
在
加
拿
大
温
哥
華
母
舉
行
全
美
洲
第
吉
屆
代
表
大 

會
。該
大
會
舞
備
處
曾
兩
度
致
函
三
藩
帀
致
公
堂
派 
IV表
出
需
。美
良
總
支
部
代
表
。亦 

親
赴
三
藩
市C

B

護
會
商
。
但
譚
氏
別
自
用
心
。
冃
空
壹
切4
要
求
籌
備
處
。用
專
函
請 

其
私
人
出
席
。
並
妻
會
須
舉
他
一
爲
黨
整
允
接
納
。由
此
同
瓦
其A
居
心
何
在
。實
屬
荒

謬
絕
倫
。所
謂
司
馬
昭
之
心0
路
人
皆
知
。

本
黨
爲
止
視
聽
起
見
。特
發
出
通
吿
。
仰
我
囲
界
洪
門
人
士

..0 

此
佈 

一 

通
吿
式
： 

一 

爲
通
害
事
：
木
黨
駐
巴
承 
馬
總
支
部
罵
下
筒
朗
。.莫
思
分
部 

4.

壹
體
知
照
。是
所
年
焉
。

及
直
屬
支
部C

已
於
民
國

四
十
九
一
年
十
壹
月
六
日
。
由
本
總
肝
建
原
本
黨
第
吉
届
全
美
期
洪
懇
大
會
議
决
之
巴
無 
馬 
一 

總
支
部
。及
直
屬
支
部
双
方
代
表9
在
大
會
所
簽
訂
之
利
解
蛛
意
內
定
之
懲
戒
於
。施
行 

辦
理
0
由
該
日
起
停
止
本
黨
駐5
n
•切
黨
務
沽
血7
罷
免
巴
國
總
支
部
屬
一
卜
各
級
黨
曽
一 

^
c
^
>
木
總
部
駐
巴
貿
執
行
委
貝
。
湯
蔭
初
，
鄭
欽
，
轴
進
，
罵
吳
敏
英
等
職
。 

亦
一 
岸
郷
免
職
俄
。
編
后
不
能
用
本 X
 书
義
發
表
任
何
有
關
本
黨
言
論"
或
作
任
何
活
動
， 

*
今
後a
鑫
巴
國
-
/
黨
務
。
在
糾
紛
禾
解
决
之
一
刖
。
均
注
本
黨
駐
巴
國
舞
蛆
黨
務
委 

員
會
負
責
主
持
。
凡
雷
洲
各
國
木
舞
級
機
關
。來
住
畲
势
件
"
直
寄
交
該
委
員
會
接 

收
。(
施
址
死
后)
。除
通
函
各
國
各
級
黨
部
外
。
特
此
通
吿
。仰
各
週
知 

一

右
通
吿

中
國
青
民
治
塞
羨
洲
各
國
會
級
無
部
暨
各
洪
門
機
構 

附
錄
本
黨
駐
巴
國
籌
組
黨
務
委
貝
會
職
員
赛.
及
逋
訊
即
址 

執
行
姿
属
，
崔
毅
峯 
吳
文
逵 
謝
國
幹 
周
開
濃 
彭
家
魏 
嚴
森
吳
新 
李
康

副
仲
常 
陸
封
光 
李
拔
蔭 
後
淸
 
李
保

張
松 
余
仰
中

主
席 
段
毅
峯
副
吳
文
逢
 

.
財
聲
.
謝
國
券
：副

—•
周
間
濃
：.， 

感
督 
彭
家
熾 
副
嚴
森

秘
書 
李
拔
蔭 
副 
周
祝
淸 

:
外
交;
吳
新
副
李
康
 

賞
傳 
副
仲
常 
副 
陸
金
光

候
，稲
第
貝
二
李
来
薩 
彭
澀
浣 
朱
維
健 
譚 
榮 
冊
岐
山 

嵐
弁
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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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豊
行
樂
意
公
佈
1
特
聘
睛 

關
胤
祥
君( 

H
AR

R
Y  

Q
U
O
N
G  ) 

豪
行

re員
e
售
貨
貝
兼
著
名. 

黑
猫
牌
及
最
近
而
世(
第
七
號) 

等
香
一
煙
代
表
人
。
關
君
在
雲
埠 

商
域
。
有
十
在
年
之
經
證
。
特 

此
先
紹
。

一 
樂
設
地
煙
草
公
司
議
啓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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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
層
樓
。寫
字
樓
召
租 

位
於
片
打
街
東
皆 6
 亠
八
號
。(
即
民
治
窯
憐 

上»
吓
)
。.
全
層
最
近
改
造
一
新
。
空
氣
充 

足
。
又
弍
樓
寫
字
柳
房
附
一
個
。有
意

to.賃 

者
。
請
到
本
編
與
簡
迎
安
洽
商
。

接
裝
水
嚨
煤
氣
管
工
程 

工
作
妥
當
。凰
錢
克
己
。
隨
時
應
命
。
華
友 

光
顧
。特
別
臥
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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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
。
雜
貨
生
意
出
賣 

位
於
秘
角6
而
地
方
住
。
權
匕
月
有
四
房
租 

出
。
收
租
已
蜂
租
項
。
志
在
脫
手
。
特
別
平 

费
。
年
老
追
休
。入
息
好
機
會
。有
意
者
鮪 

來
面
議
。
4
2
|

^

zyuŷ
c* rkvtxl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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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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Z
?
X
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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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

Tt

大
紐
聯
房
連
車
房
出
租 

金
感
片
打
束
街
式
常
式
零
號
。
包
电
火
煤
氣 

就
氣
C
月
租
六
十
五
元
。
电
話

25.7954  

治
商
。

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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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 
鄭
鶴
溪

.
陳
鶴
歌
天
人 

鄭91

培
夫
人 

容
安
民 
朋

中
医
潞H

籍
 

幹
事 
朱
夫
非 

西
聯
絡
垂
住
區
鏡
棠

®
"

啓 
袁
奕
參 - 

雷
灼
生 
副 
馬
家
揚
一 

雷
健
兒,
梁
春
廣-

民
國
五
十
年
職
貝
表 

執
行
委
員
吳
照
光
黃
祝
齡 
篆
平
 

林
西
屛
，
鄭
厚
沾 
亂
煥
堯: 

黄
恭
禧
、
馬
發
强 
符
去
非
， 

昧
時
音
一
李
廣
來 
端
榮
騰 

伍
澤
源
簧
伯
献 
鄭
衡
培
夫
人 

常
務
委
員 
吳
照
光.，
林
西
屛 
靈
厚
沾

候
補
執
委 
，李
道
全:
筒
而
明 

吳
立
畏
亠
黄
生
元 

監
察
姿
員
馬
善
允   

<
周
玉
生

一
甄
常光

薛
士
杰

吳
廣
   

:-- 
蔡
英
輝 
一

監
察
常
務 
馬
善
允

候
補
監
察 
關
邦
健 
黃
國
連 
一 

文
書
主
任 
黃
儉
傳
」
副 
鄭
股 

幹
事 
伍
善
予
、
鄭
偉
疇 

中
文
宣
傳
王
任 
梁
春
廣 
副 
一 

幹
事 
家
列
阜 
余
机 

西
文
宣
傅
主
任 
馬
國
冠 
副 
一 

幹
事 
莫
廖
若
仙 
林一 濃吳

立
民 

平孫 
垣 

一時靑

外
交
主
仔 
簡
而
明
一 
副 
李M
石 

幹
事 
黃
恭
禧" 
謝
灼
南 

理
財
主
任 
陳
孔
墉
〔
釘 
李
道
全 

幹
事 
馬
宗
揚 
雷
傀
兒
，一 

慈
善
于
在 
謝
灼
南
门
副 
鄭
宅
益 

幹
事 
馬
發
强
一 
余
麻
和- 

福
利
生
任 
黃
生
元 
副 
蔡
巫
錦
： 

幹
事 
B

常
光:
黃
說
齡 
一 

學
務
主
任 
鄭
煥
潮 
副
，
黄
孤
阜 

幹
事 
馬
榮
騰 
區
鏡
棠
」

崎
女
主
任 

幹
事 

工
務
主
任 

幹
事 

商
務
主
任 

幹
事

未
亡
人 
周
氏
渉
爱
   

e
 

孤
子 
源
光
源
志
泣m
福 «. 

媳
婦 
周
氏
周
氏
拭
斎
衽

・̂
^>̂

>*.77.1!>

:
美
用
機
器
代
替
人
力
，， 

辦
公
龍
百
萬
賤
員
：
• 

1 
未
來
五
年
內
失
飯
碗 

二 

美
京
。
《
際
耻
電
。
堅
尼
地
總
統 
己 

接
獲
一 
報
吿
。
謂
在
未
來
近
年
內
。因
機
器 

發
明
、代
替
人2

蔣
使
辦
公
室M

m
n.  

萬A
失
業
。

此
一
報
吿
。
乃
賓
州
民
主
黨
衆
議
員
賀

蘭
。綁
調
査
統
計
後
而
提
卅
。後
縄
葦
十
 

二
月
一堅
尼
地
曾
囑
咐
作
此
項
硏
究
。彼
認 

爲
其
調
査
未
能
完
盡
。
因
機
器   

<
V-. 替
丄
人
之 

統
計
T
分
困
難
。

賀
閣
議
昌
指
出•0
置
腦
缝
明
：
應
於
五 

年
內
。使
全
美
國
辦
公
宰
之
職
良
。有
百
分 

之
二
十
五
唆
淘
汰
。

彼
之
報
吿
。
偷
有
其
他
特
色
如
下
： 

一
。,積
彩
埠
汽
漁
工\
。
已
有
十
不
萬 

名
受
機
器
代
替
。永
翁
業
。

二
。凉
水
廠
燒
酒
廠
等
。在
過
去
十
年 

內

C

採
用
新
機
器
。減
裁
工
人
叫
分
之
丁
。 

三C

僅
"
紐
約
市
一
地
。
於
過
去
十
五 

年
內
。有
四
萬
升
降
機
工
人
受
海
汰0
新
式 

升
降
慣~
屬
自
動
式
。毋
而
工
人
管
埋
。 

四
。
收
音
機
及
能
視
機
製
遺
工
人e

於 

適
去
十
年
內
有
五
萬
工A
因
機
器
而
失
業
。 

五
。過
十
二
十
年
內
。鐵
路
工
人
一
百 

萬
名
被
機
器
陶
汰"

六
。
自
~
九
五
三
年
迄
今
。
三
爲
三
千 

電
話
工
人
。
及
八
萬
電
欄
工
人
。因
新
機
器 

破
裁
。

一-

^w
y^w

w
^

*̂̂窮
漢
欠
债■
.
*
 

打
刼
銀
行
證

斩
聞
報
薪
訊
。F

名.你
歲
表
築
畫
彫 

。
因
貧
露
借
債
解
法
淸
還
。咋
岳
，

存
、 

失
敗
。巴

里
。
紐
文
。住
皇
后
區
逐/
鑽
第
六 

0

道
九
四 
一
二
號
。於
下
午
5

半"
進
入, 

百
老 

$1 
一
叫.九
醒
夾
自
用
街
芝
間
商■

銀 

02

。向 一  
憊
口
收
銀
女
職
貝
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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